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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特色 

⚫ 一次投保即享全年不限次數海外差旅保障，每次出國不需行前報備，為您省下每次出遊的投保程序。 

⚫ 可選擇在海外停留天數最多 30、45、60、90 天。 

⚫ 提供最完整醫療保險規劃：意外傷害醫療與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門診醫療/急診醫療(含法定傳染病)，讓您在不同

旅程中，都能獲得最適切、最安心的保障。 

 

投保規則 

⚫ 投保年齡限制：15 足歲~ 65 歲，經本公司同意續保最高可續保至 75 歲，惟 65 歲以上限投保計畫 1，續保時超過 65

歲亦同。  

⚫ 外籍人士投保請附有效期間六個月以上之居留證影本。 

⚫ 職業：限 1~3 級。 

⚫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商品文號 

⚫ 安達產物海外旅行平安保險(甲型)【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意外傷害失能保險金、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金、特定燒燙傷保險金、海外突發疾病門診醫療保險金、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海外突發疾病急診醫療保險金、

食物中毒慰問保險金】108.06.24 安達商字第 1080353 號函備查、111.11.21 安達商字第 1110166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空中大眾運輸傷害保險【空中大眾運輸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空中大眾運輸失能保險金】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10 日 安麟商字第 970296 號函備查; 110.12.01 安達商字第 1100990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空中大眾運輸傷害保險特定地區除外責任附加條款 103.08.21 安達商字第 1030496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特定地區除外責任附加條款 102.01.02 安達商字第 1020004 號函備查、111.08.19 安達商字第 1110168 號函備

查 

⚫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108.05.21 安達商字第 1080281 號函備查 

⚫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107.09.03 安達商字第 1070554 號函備查 

 

關於安達台灣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西元 1792 年，擁有二百多年的悠久歷史及豐富的國際商業保險經驗，在台經營三十

餘年，為在台最早設立的外商保險公司。本分公司所隸屬之安達保險集團(Chubb Group)，為全球最大上市產物保險公司集

團，2021 年底總資產超過 2000 億美元，於蘇黎世、紐約、倫敦、巴黎皆設有據點，分支機構遍布全球五十四個國家及地

區，並擁有大約 34000 名員工提供周延的保險規劃與理賠服務。集團總公司 Chubb Limited 為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公

司(NYSE:CB)及 S&P 500 指數成份股公司，總部設於瑞士蘇黎世，獲得 S&P 給予〝AA〞及 A.M. Best 給予〝A++〞信用評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 

寰宇菁英 2.0 專案 

 

 



 

                                                                                                            

Chubb. Insured.SM  係指由全球首屈一指的保險公司提供保障，我們深明您的需要並竭誠協助您管理風險。 
®2021 Chubb Group。Chubb 保險集團所提供之保障可能成為旗下一間或多間公司所承保。Chubb®、Chubb 標誌®及 Chubb. Insured.SM 乃 Chubb 保險集團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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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肯定，具備堅強之財務實力且信用卓越。我們熟悉各國當地語言、保險法規、保險規劃及理賠等專業技術，無論對於本

地公司、跨國企業或個人，都能就近提供周延的保險規劃、理賠需求及客戶服務。 

 
保障內容及保費 
 

保險商品名稱 保障內容／計畫 
 保險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計畫 1 計畫 2 計畫 3 計畫 4 

安達產物海外旅行平安保險(甲型) 

意外傷害身故或喪葬費用、 
失能保險金                

300 萬 500 萬 800 萬 1,000 萬 

意外傷害醫療保險金 最高 30 萬 最高 50 萬 最高 80 萬 最高 100 萬 

特定燒燙傷保險金 最高 75 萬 最高 125 萬 最高 200 萬 最高 250 萬 

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 最高 30 萬 最高 50 萬 最高 80 萬 最高 100 萬 

海外突發疾病門診醫療保險金* 
(含門診/急診, 保險期間合計最
多申請 20 次) 

每次最高
3,000 

每次最高
5,000 

每次最高
8,000  

每次最高
10,000  

海外突發疾病急診醫療保險金* 
(含門診/急診, 保險期間合計最
多申請 20 次) 

每次最高
3,000 

每次最高
5,000 

每次最高
10,000 

每次最高
10,000 

食物中毒慰問保險金 定額 2,000 定額 2,000 定額 2,000 定額 2,000 

安達產物空中大眾運輸傷害保險 
空中大眾運輸身故或喪葬費用、 
失能保險金     

200 萬 200 萬 200 萬 200 萬 

安達產物特定地區除外責任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自中華民國或第三地出境前往古巴、經古巴轉運、在古巴境內、或由古巴離境至入境中

華民國或第三地前之期間，發生本契約所約定之保險事故，美商安達產物保險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但被保險人非自願出入古巴者，不在此限。安達產物

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對於依照貿易、經濟制裁或其他法令禁止本公司提供保險者，不予承保，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何利益之責任。

安達產物空中大眾運輸傷害保險特定地區除外責任附加條款：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自中華民國或第三地出境前往古巴、經古巴轉運、在古巴境內、

或由古巴離境至入境中華民國或第三地前之期間，發生本契約所約定之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但被保險人非自願出入古巴者，不在此限。

安達產物自動續保附加條款(A3) : 主契約及其附加條款(詳如要保書所列要保人投保項目)之保險期間為一年。經本公司同意續約且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前或本

公司另行指定之期限內繳交續約保險費，主契約及其附加條款得自動續約繼續有效。續約保險費未於前述期限前繳交者，視為不再續約。 

計畫別／每次進行海外旅行最長停留天數／年繳保費 (單位：新台幣元) 計畫 1 計畫 2 計畫 3 計畫 4 

▓ 安達產物海外旅行平安保險(甲型) +  

▓ 安達產物空中大眾運輸傷害保險 

30 天  3,027   4,661   6,590   7,562  

45 天  4,114   6,336   8,971   10,312  

60 天  5,017   7,742   10,956   12,601  

90 天  6,210   9,585   13,574   15,635  
 

*突發疾病：係指被保險人需即時在醫院或診所診療始能避免損及身體健康之疾病，且在被保險人每次出國前九十日以內，未曾接受該

疾病之診療者。若該疾病已經治療完全痊癒而再度發生者，亦視為突發疾病。 

 全球海外急難援助服務內容(白金卡)： 

緊急醫療協助費用負擔總金額最高美金五萬元。 

．若被保險人在本公司為二份(含)以上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時，該被保險人享有本辦法之服務以一份為限。 

．詳細內容以【安達海外急難援助服務內容】為準。  

24 小時緊急救援專線：+886-2-23266758 

注意事項 
1.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產品風險。 

2.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為 39%；如要仔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美商安達產物保險業務員、服務據點（台

北市信義路五段 8 號 10 樓、免付費服務暨申訴專線電話：0800-339-899）或網站（https://www.chubb.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若對本保險商品

或服務有所爭議，得向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或金管會保險局提出意見。 

3. 欲查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至美商安達產物保險網站或來電 0800-608-989 索取。 

4. 本商品內容、費率、保險給付(相關條件、年齡、金額等資格)與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單條款規定為準，本簡介之內容僅供參考。 

5.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第

五十一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6. 本商品經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

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等情事，應由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7.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以避免權益受損。 

8.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9. 本保險為非保證續保之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本保險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https://www.chubb.com/tw

